
交通部公路局高雄市區監理所公告 中華民國113年5月21日
高市監駕字第1130041535號

主　　旨：公告註銷紀嘉文君等18人汽（機）車駕駛執照。

依　　據：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52之2條及第76條。

公告事項：
一、依據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52之2條第1項後段規定，106年7月1日起年滿75歲

駕駛人首次換照，得於有效期間屆滿前一個月至屆滿後三年內辦理；未換

發新照而受違規記點或吊扣駕駛執照處分者，應於公路監理機關通知後三

個月內辦理換照。再依同規則同條第2項規定，106年7月1日前已年滿75歲

之駕駛人，其已領有之駕駛執照有效期間屆滿後，仍屬有效，並得免換發

之。但自106年7月1日起受違規記點或吊扣駕駛執照處分者，應於公路監理

機關通知後三個月內，依規定辦理換照。同規則第76條第2項規定，未將執

照繳回者，由公路監理機關逕行公告註銷並追繳之。

二、冊列紀嘉文君等18人年滿75歲駕駛人，因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受違

規記點或吊扣駕駛執照處分，經本所通知換照，逾3個月仍未辦理換照或繳

回駕駛執照，爰依上開規定逕行公告註銷其駕駛執照。

三、公告註銷駕駛執照清冊詳如附件，張貼於本所（高雄市楠梓區德民路71

號）、苓雅監理站（高雄市三民區建國一路454號）及旗山監理站（高雄市

旗山區旗文路123之1號）公告欄，並刊載於行政院公報。

四、冊列駕駛人對本處分如有不服，得依訴願法第14條及第58條第1項規定，自

本行政處分送達之次日起30日內，繕具訴願書，向本所遞送（以實際收受

訴願書之日期為準，而非投郵日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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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號 證號 姓名 違規單號 違規日期 掣單日期 掣單文號 掣單所站

1 Q10185**** 紀嘉文 B29B21473 1121229 1130202 30-p3-11302020057 高雄市區監理所

2 E10043**** 楊進興 B10860157 1121226 1130202 30-p3-11302020058 高雄市區監理所

3 E10267**** 應小春 B10834094 1130105 1130202 30-p3-11302020059 高雄市區監理所

4 E10057**** 林坤宗 B9QB60808 1130107 1130202 30-p3-11302020060 高雄市區監理所

5 E20047**** 韓貞如 B3QB32638 1130112 1130202 30-p3-11302020061 高雄市區監理所

6 R10132**** 鄭輝崇 B1MD00089 1130128 1130202 30-p3-11302020062 高雄市區監理所

7 S20227**** 蔡鍾菊英 B10844161 1130118 1130202 30-p3-11302020063 高雄市區監理所

8 E10127**** 黃國賜 BYCA31977 1130118 1130202 30-p3-11302020064 高雄市區監理所

9 S20203**** 呂玉春 A00T1B106 1130124 1130202 30-p3-11302020065 高雄市區監理所

10 E10038**** 章茂隆 B29B41468 1121226 1130202 30-p3-11302020067 高雄市區監理所

11 R10082**** 林清泌 B3MC00740 1130121 1130202 31-p3-11302020068 高雄市區監理所

12 E10013**** 林榮俊 JD7E70013 1121230 1130202 31-p3-11302020069 高雄市區監理所

13 R20139**** 李周英貴 B2QB10961 1130128 1130202 31-p3-11302020071 高雄市區監理所

14 E10019**** 洪忠明 BHTB30335 1130105 1130202 31-p3-11302020072 高雄市區監理所

15 L10047**** 廖昌燦 B7NC00279 1130120 1130202 31-p3-11302020073 高雄市區監理所

16 E10043**** 李悌茂 A02ZDO111 1130107 1130202 31-p3-11302020074 高雄市區監理所

17 T10210**** 郭張慶發 K4RA00446 1130118 1130202 33-p3-11302020076 高雄市區監理所

18 S10256**** 邱錦盛 BD9A70232 1121117 1130202 33-p3-11302020077 高雄市區監理所

交通部公路局高雄市區監理所駕駛執照公告註銷清冊

掣單事實：年滿75歲駕駛人於106年7月1日(含)後受違規記點或吊扣駕駛執照處分，逾期不換照或繳回              

法令依據：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76條，逕行公告註銷駕駛執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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